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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防范外卖餐饮浪费规范营销行为指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外卖商家营销行为，落实网络

餐饮平台主体责任，防范外卖餐饮浪费，营造厉行节约、反

对浪费的社会风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等法律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外卖餐饮服务，适

用本指引。

第三条 本指引所称网络餐饮平台，是指在外卖餐饮服

务中为交易双方或者多方提供网络经营场所、交易撮合、信

息发布等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本指引所称外卖商家，是指通过网络餐饮平台或者自建

网站提供餐饮外送服务的餐饮服务经营者。

第四条 网络餐饮平台和外卖商家要遵循公平、诚信的

原则，遵守法律、商业道德和公序良俗，履行主体责任和社

会责任，倡导文明理性消费。

第五条 鼓励餐饮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发挥自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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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外卖商家遵守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自觉开展反食品浪

费活动。

鼓励、支持消费者协会等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对网络

餐饮平台和外卖商家防范外卖餐饮浪费情况进行社会监督。

第二章 网络餐饮平台

第六条 网络餐饮平台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食品浪费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应

用场景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

鼓励平台在点餐、提交订单、订单完成等页面全流程发

布文明点餐、厉行节约、拒绝浪费等提示。

第七条 网络餐饮平台要鼓励引导外卖商家优化餐品供

给形式，丰富餐品规格，积极提供小份餐品、小份套餐等模

式，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多样化选择。

第八条 网络餐饮平台要进一步优化外卖餐品信息展示

方式。鼓励在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等应用场景，设置品类、

主要原料、口味、分量、制作方法、建议消费人数等供外卖

商家填写的选项，引导外卖商家如实准确填写餐品信息。

第九条 网络餐饮平台要科学设置满减促销规则，优化

满减凑单机制，引导外卖商家规范自身促销行为。

第十条 网络餐饮平台要依法依规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

发布的广告内容的监测、排查，禁止发布宣扬无节制饮食、

过量饮食无害健康等违背公序良俗的违法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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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餐饮平台要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平台内音视频内容

审核监测，及时制止涉及餐饮浪费的直播行为。

第十一条 鼓励网络餐饮平台加强餐饮数据的调查统

计，积极开展网络餐饮领域反食品浪费标准的研究，结合行

业特点规律，配合监管部门、行业协会进一步完善小份餐品

等标准。

鼓励网络餐饮平台综合运用多种消费场景，将现行相关

标准中的要求嵌入平台经营各个环节，推动标准落实落地。

第十二条 鼓励网络餐饮平台对积极推广小份餐品的外

卖商家，通过首页显著位置展示、搜索关键词直达、定向流

量扶持等方式进行支持。鼓励平台在点餐页面显著位置为外

卖商家设置小份餐品专区，引导外卖商家提供小份餐品。

第十三条 鼓励网络餐饮平台、行业协会、餐饮品牌共

同合作，宣传、普及防止食品浪费知识，推广先进典型，增

强从业者和消费者反食品浪费意识。

第十四条 鼓励网络餐饮平台依法依规利用信息技术手

段分析餐饮供给和消费需求，为外卖商家开发改进餐品、按

需备餐、防止和减少浪费等提供信息技术服务。

第十五条 鼓励网络餐饮平台遵循广泛参与、因地制宜

等原则，建立健全外卖餐饮浪费评价评估机制，科学、客观

评估食品浪费现象。

第三章 外卖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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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外卖商家要建立健全食品采购、储存、加工

管理制度，严格按照标准规范制作食品，合理确定数量、分

量，减少原料浪费及厨余垃圾产生。

第十七条 外卖商家要公开展示餐品价格、折扣优惠、

其他费用等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避免误导

消费者。

第十八条 外卖商家通过网络直播等手段开展营销活

动，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大力弘扬健康文明餐饮文化，

不得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

的直播或者音视频信息。

第十九条 鼓励外卖商家顺应消费需求变化，提升餐饮

供给质量，丰富餐品式样种类，合理配置不同分量、多规格

的餐品，为消费者提供丰富多元的消费选择。

第二十条 鼓励外卖商家优化餐品信息展示，在餐品浏

览页面标注品类、主要原料、口味、分量、制作方法、建议

消费人数等信息。

第二十一条 鼓励外卖商家根据经营规模、餐品类型、

订餐距离的不同，合理设置起送价格。

第二十二条 鼓励外卖商家进一步优化满减优惠机制，

减少促销模式中的浪费误导因素，防止诱导消费者过量点

餐。

第二十三条 鼓励外卖商家将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纳入

服务人员职业培训内容，在员工入职时、入职后定期进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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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浪费培训，切实提升员工的反食品浪费意识。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指引仅作出一般性指导，供经营者参考，

不具有强制性。

第二十五条 本指引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负责解

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